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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的认知误区

荨第 7 版荩

美国电网基础设施
建设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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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产能 220 万吨/年， 实际却达
570 万吨/年，高出备案 160%；备案产能
300 万吨/年，实际却建成 800 万吨/年，
规模擅自扩大近 2 倍……在当前相关
法规政策、管理规定都已较为完善的背
景下， 炼油行业仍然存在此类野蛮、粗
放的扩张行为，着实让人意外。

炼油行业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工
业， 支撑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
中的汽、柴、煤油以及化工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交通运输 、工业 、农业等领域 ，
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我国炼油产
业不断壮大， 炼油能力已位居全球第
二，但炼油产能总体过剩、落后产能居
多的现实， 一直是行业发展绕不过去
的痛点。

在此背景下，淘汰落后产能、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成为炼油行业的重大主
题。 从关停、整合小规模炼厂，到划定全

国 7 大石化产业基地，行业结构调整动
作不断、成果显著。

但令人尴尬的是，随着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的大力、广泛推进，行业近年来
却出现了 “越淘汰越过剩” 的奇怪局
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部分企
业批小建大、 擅自扩产。 动辄数百万
吨/年的违建规模，不断蚕食着淘汰落
后产能的工作成果。 而民营炼厂是擅
自扩产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发地， 这也
预示着这一领域将成为淘汰落后产能
的重点整治区。

例如，2015 年，国家发改委就出台
了《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允许民营炼厂通过淘汰部分落
后产能获得进口原油使用配额。 这一
政策可以取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一方
面 ，可以通过条件互换的方式淘汰部
分落后产能 ，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另

一方面 ，可以通过原油配额的分配将
民营炼厂从国家层面规范管理起来 ，
遏制落后产能批小建大 、无序扩张的
势头。

按照该政策的思路，我国炼油总产
能中的很大一部分落后产能将被淘汰
掉，过剩局面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但政
策落地过程中，效果却大打折扣。 不少
企业不仅未按规定控制规模、 提升水
平，反而无视规定、大肆扩张———备案
200 万吨/年、实际建设 500 万吨/年，备
案 300 万吨/年、实际建设 800 万吨/年
……这就导致了落后产能不仅没被淘
汰掉，反而增加了，与政策初衷背道而
驰。 这种结果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令人满
意的，必须尽快予以纠正，让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重回正轨。

梳理事情脉络不难发现，政策落地
之所以打折， 病灶主要出在监管部门

身上。 众所周知，炼油项目的建设并不
是一个三两天就能完成的小工程 ，需
要安装的各种设备也不是“不起眼”的
小零件。 更何况，这其中还涉及安全、
环保等多个部门的核查验收。 一家炼
厂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建成投产一个
500 万吨/年的项目， 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 这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今
之所以普遍发生， 主要就是因为监管
缺位。 监管部门在炼厂私扩产能问题
上难辞其咎。

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大政方针引
导下，我国炼油行业正蹄疾步稳地由大
向强。 当前，行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已经到达关键节点，其中落后产能的淘
汰和整治效果，直接关系着行业转型成
败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因此，对于擅
自扩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必须到
位、不容有失。

炼油企业擅自扩产问题频现
■■本报记者 李玲

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消息称，第二轮
第四批 7 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
称“督察组”）于 8 月 26 日至 8 月 31 日陆
续进驻吉林、山东等 5 个省，以及两家中
央企业开展督察。 截至 9 月 30 日，已全面
完成督察进驻工作。 通过深入一线、深入
现场，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记者从多方渠道了解到，督察组在此
次环保督察中，发现民营炼化企业山东利
华益集团下属利津炼化有限公司 （下称
“利津炼化”）存在实际炼油产能与备案产
能不一致的情况。 其中，利津炼化备案炼
油能力为 350 万吨/年， 但实际炼油能力
超过 550 万吨/年，为备案的约 1.6 倍。

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指出，上述由于
私扩产能等原因导致炼油企业实际炼油
产能高出备案在册产能的现象，在炼油领
域普遍存在。这在造成我国炼油能力统计
数据失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
市场，亟需整治。

擅自扩产现象普遍

“我们在平时的市场调研以及和炼厂
的沟通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
的。 如果真的根据备案数据去查，很多企
业都存在实际产能与备案数据不一致的
情况。 ” 金联创分析师周密对记者直言，
“之前国家发改委给地炼企业分配进口原
油使用配额时，会要求淘汰一部分落后产
能，并备案各家地炼的实际产能。 但炼厂
有没有真执行是不确定的，也不排除有的
炼厂后期自行扩能、私建装置。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所研究员郭焦锋也表达了类似看
法：“现在炼厂实际原油加工能力比备案
在册的要多，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第一
种， 是炼厂为了获得进口原油使用配额，
要淘汰小产能，建大产能，但大的建起来
了，小的却没有真正淘汰掉；第二种，是有
些炼厂后续又私自新建了设备，比如一些
常减压装置，但没有获得批复，这种情况
属于未批先建。 于是就会出现备案产能
350 万吨/年变成实际产能 550 万吨/年的

情况。 ”
多位受访者进一步告诉记者，除了私

自扩产，一些炼厂还会在装置名称上“做
文章”。 据了解，所谓炼油产能，一般是指
常规炼油工艺中，直接加工原油的常减压
装置的生产能力。 在此背景下，一些炼厂
会采取“迂回战术”，建一些原油、燃料油
粗加工装置，这些装置的生产能力并不在
产能统计范围之内，但本质上均属于炼油
产能；更有甚者，直接将常减压装置更名
为原料预处理装置，“隐藏”实际产能。

记者获得的一份地方炼厂装置详单
显示，山东某公司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炼
油产能为 220 万吨/年， 却于 2020 年新
投产了 350 万吨/年常减压装置， 该部
分新增产能未在发改委备案；另一家公
司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炼油产能为 300
万吨/年， 却于 2018 年新投产了 500 万
吨/年常减压装置， 并将其命名为原料
预处理装置……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
枚举。

监管缺位是主因

事实上， 关于炼厂产能建设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早在 2015 年《关于进口原油
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就有明确
规定。 彼时，为促进我国炼油行业落后产
能淘汰以及产业转型升级， 国家发改委
指出， 地方炼油企业可以通过淘汰落后
产能获得进口原油使用配额， 并要求炼
油企业签订承诺书， 承诺严格执行国家
炼油产业政策， 未经国务院投资主管部
门核准一律不得再新建、 改扩建炼油装
置。 与此同时，各地主管部门要采取可核
查、可追究责任的措施，切实杜绝违规产
能边淘汰、边建设。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炼厂并未
严格践行相关承诺。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该种现象之所以
普遍存在，企业逐利的本性背后，主要还
是由于监管缺位。

“这几年，我国成品油市场比较不错，
汽柴油产品的利润较高。 所以炼厂会建一
些粗加工的装置，尤其是燃料油的粗加工
装置增加得比较多，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和
手段， 将生产出的成品油低价销售到市
场，谋取利润。 ”郭焦锋说。

“炼厂不是一个家庭在自己家里开的
小作坊，而是一个企业。 每个装置设备都

要有铭牌， 并标注具体的加工量等参数，
50 万吨就是 50 万吨， 建成 100 万吨，各
个环节的验收就都通过不了。 ”一位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归根到
底，还是因为地方部门监管缺位，没有对
它进行严格、到位的监管。 炼厂装置的管
理职责更多是在地方政府， 装置要投产
的话，肯定要组织验收，如果安全、环保
等各部门验收都到位的话， 怎么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呢？ ”

“从整体讲，国家和地方利益应该是
一致的，但具体到地方，还是有各自的打
算。 企业做大了之后对地方的财政税收
贡献更大， 因此地方也默许它建大。 另
外，企业也有条件建得更大。 一是有足够
的‘粮食’，我们业内一直都存在原油配
额倒卖的潜在市场， 炼厂就可以从其他
企业购买额外的进口原油使用配额；二
是产品也有市场， 企业会通过各种违法
违规手段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 ”上述
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指出。

强力监管不可缺位
■本报评论员

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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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五家国家能源研发
创新平台考核“不合格”

本报讯 记者贾科华报道：9 月
30 日， 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关于
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考核评价
结果的公告， 国家能源电站空冷
系统研发中心等 5 家创新平台考
核结果为“不合格”。

根据 《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
台管理办法》（国能发科技〔2020〕
49 号） 有关规定和 《国家能源局
综合司关于组织开展国家能源研
发创新平台考核评价工作的通
知》（国能综通科技〔2020〕99 号）
相关要求， 国家能源局委托国家
发改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开展国
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考核评价工
作。 经过数据采集、数据初审、数
据核查等程序， 国家能源大电网
技术研发（实验）中心等 8 家创新
平台考核结果为“优秀”，国家能
源 LNG 海上储运装备重点实验
室等 75 家创新平台考核结果为
“合格”， 国家能源电站空冷系统
研发中心等 5 家创新平台考核结
果为“不合格”。

其中，5 家“不合格”创新平台
分别为国家能源电站空冷系统研
发中心、 国家能源高铝煤炭开发
利用重点实验室、 国家能源海洋
石油钻井平台研发（实验）中心、
国家能源中小水电设备重点实验
室、 国家级核电产业技术创新平
台， 上述平台的依托单位分别为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
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中集海
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电
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烟台众
创核电研发中心。

公告称，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
格” 的创新平台整改期为一年，期
满后国家能源局将组织专家检查
整改结果，届时以公告形式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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